
航港局職業安全衛生執行績效—目的事業類 

一、本局商港區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聯合稽查 112 年共稽查 19 

家業者，113 年共稽查 24 家業者，稽查結果如有缺失均已函請

業者限期改善 

二、本局於 112年、113年皆各辦理 15 家內陸貨櫃集散站場站危險

物品作業安全督導 

三、112 至 113 年度皆於台北、高雄各辦理 1 場貨櫃集散站危險物

品作業教育訓練，總計 2 年度共辦理 4 場次教育訓練  

四、113年 2月修訂港區危險物品作業安全督導實施要點 

 

五、112年 9月修訂商港區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

 



六、本局各航務中心每年辦理港區督導暨職業安全衛生宣導，112-114

年共辦理 3 次 

 本局各航務中心 114年辦理港區督導暨職業安全衛生宣導 1次 

 本局各航務中心 113年辦理港區督導暨職業安全衛生宣導 1次 

 本局各航務中心 112年辦理港區督導暨職業安全衛生宣導 1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七、本局北部航務中心 113 年辦理港區危險物品作業安全督導 1 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